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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沪教委职〔2021〕24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关于 2021 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 

评价公共基础课程考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各有关委、局、控股（集团）公司： 

现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 202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学业水平评价公共基础课程考试的实施意见》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21 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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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 2021 年上海市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评价 

公共基础课程考试的实施意见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学业水平评价公共基础课程考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做好

202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考

试”）的考务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考试 

考试由全市统一命题、统一评卷，市和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本

区所有的中等职业学校（职校、中专和技校）考试的组织和实施工

作。 

考试科目和时间安排：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12月 4日 

（星期六） 

8:30起 

（每场 10分钟） 
英语口试（等级性考试） 

12月 18日 

（星期六） 

9:00—10:00 语文（合格性考试） 

10:05—10:45 语文（等级性考试） 

13:00—14:00 数学（合格性考试） 

14:05—14:45 数学（等级性考试） 

12月 19日 

（星期日） 

9:00—10:00 
英语 

（合格性考试，含听力测试） 

10:05—10:45 英语（等级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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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数学和英语 3 门科目分设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其

中合格性考试为学生必考，等级性考试为选考，拟参加高考的学生

必须具备语文、数学、英语三门等级性考试成绩。语文、数学、英

语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实行分卷合场，一次完成，均采用书面

笔试方式；英语等级性考试另设口语测试，采用人机对话方式单独

组织。 

语文、数学、英语合格性考试时间均为 60 分钟，满分均为 100

分。考试成绩分“合格”、“不合格”两档。合格性考试合格分数线

以卷面成绩的标准分值划定。 

语文、数学等级性考试时间均为 40 分钟，满分均为 50 分。英

语等级性考试笔试时间为 40 分钟，满分为 40 分；英语口语测试时

间为 10 分钟，满分为 10 分。等级性考试成绩以等级呈现，其评定

办法为：以获得相应科目合格性考试“合格”成绩为前提，根据学

生相应科目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的得分之和（满分为 150 分），

按获得等级性考试有效成绩的考生（即缺考或未得分的考生除外）

总数的相应比例划分等级，位次由高到低分为 A、B、C、D、E 五个

等级。其中 A 约占 15%；B、C 各约占 30%；D 约占 20%，E 约占 5%。

凡参加等级性考试的学生，如相应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为“不合格”，

则其等级性考试不给予等级。 

信息技术基础科目的考核纳入学生专业技能学习评价范畴，

2021年不统一组织该科目的考试。 

语文、数学和英语 3 门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由

所在学校自行组织补考。补考应在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并及时将

学生补考成绩结果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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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务管理 

（一）考试对象和报考办法 

考试对象为具有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的学生（不

含外招和成人中专学生）。2020学年入学的二年级在籍学生均须参加

语文、数学和英语 3 门科目合格性考试。学生只能报考相应年级科

目的考试，每位学生原则上仅有 1 次报考机会。因非自身原因缺考

者，由其在读学校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职业教育处提出申请，批准

后可参加下一年度的学业水平考试。因休学、留级等原因转入相应

年级的学生，也须参加本次考试。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专科学校、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上海

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上海市

马戏学校、上海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上海市舞蹈学校的在籍学生

由学校自愿组织报名。 

考试报名工作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统一负责，考生基本信息由

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系统统一提供,各区考试招生机构具体

组织实施。 

（二）考试组织 

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由市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各区考试招

生机构具体实施。监考教师由区考试招生机构按照“本校教师回避

监考本校学生”的原则进行安排。笔试科目按照全市规定的时间和

考务要求，统一在标准化考点内进行。 

（三）试卷保管 

试卷保管工作根据教育部、国家保密局相关规定执行。试卷根据

保密规定印刷，试卷的领取和保存由市、区有关部门及学校按规定

做好保密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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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卷安排 

考试实行全市统一网上评卷，评卷教师的选聘由市教育考试院另

行发文。评卷工作严格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要求，切实做到安

全保密、规范管理、统一标准、严守纪律。 

三、成绩处理 

考试成绩应根据对教育质量监测和成绩报告的有关要求，依照

科学规范的程序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在规定时间内将考生成绩单统一发放到各区，

由各区考试招生机构发放到学校及考生本人。 

考生若对本人的考试成绩有异议，可在成绩公布后的规定时段

内，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http://www.shmeea.edu.cn）申

请成绩复核。成绩复核主要核查成绩处理各环节有无差错，不重新

评卷，不予查阅答卷。复核结果由市教育考试院通过“上海招考热

线”网站（http://www.shmeea.edu.cn）反馈考生。 

    四、考试费用 

    学生参加考试的费用在教育经费中统筹安排。 

五、其他说明 

1.本市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培养的中职阶段学生须参加语文、

数学和英语 3门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2.个别学校因专业教育教学改革需要，教学计划中的相关课程

开设及结束时间与本市相应课程统一考试时间不一致，导致部分学

生无法参加考试的，需要经专家对相关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进行论证并通过，并经市教委教研室进行书面备案后，可延迟参加

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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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学业水平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21〕7 号）的规定，

2022年起将实行新的中职学业水平考试办法，对延迟到 2022年参加

考试的考生，免考信息技术科目，其语文、数学、英语科目考试成

绩按 2021年考试方案进行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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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9日印发  


